
 

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 

核心建議 

 

 

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（委員會）於

2022 年成立，旨在就推動香港數字經濟發展的策略和措施提供意見。

委員會下設四個工作小組，專注於跨境數據協作、數字基礎設施、數

碼轉型和人才發展。透過進行研究和調查、與專家和行業持份者溝通

和實地考察，委員會收集並審視了各項與數字經濟有關的真知灼見。

基於對當前發展和未來趨勢的分析，委員會於 2024年 2月向政府提交

了工作小組的研究、結果及建議。 

 

1.2 委員會在五個主題下合共提出了 12 項核心建議，並附有指標性

的行動時間建議。 

 

 

A.  優化香港整體數字政策  

 

1. 制訂和實施數字政策以加強政府治理（2年內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任命專責的政府架構，以全面的方式加強各項治理

事宜，以制訂和實施有效政策，推動數字經濟發展。 

 

2. 檢視現有制度，提升數據安全和保護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審視相關的法例和指引，以提升數據治理、建立更清晰

的數據收集和處理指引，並加強針對未經授權的存取和濫用的執法

力度，同時預留空間應對科技發展。 

 

3. 優化新/新興技術的治理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建立治理框架來識別和緩減數據、安全、數碼水平不均

及個人資料保護等問題，以及有關責任、公平性和道德方面的挑戰

等風險，以便在科技環境發展中時刻審視及減少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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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加強數字基礎建設以配合數字經濟的強勁發展  

 

4. 鞏固現有基礎建設，為數字經濟發展增強互聯性、可擴展性和

便利性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應部署並加強可擴展的數字基礎設施，以支持數字

經濟發展。 應優先考慮以下事項： 

 

❖ 5G 網絡：推動營運者共享 5G 基礎設施，並考慮誘因鼓
勵他們提供 5G全面覆蓋室內環境；定期評估在政府場地
安裝 5G基礎設施的可行性；積極規劃改善郊野公園及偏
遠地區的流動通訊覆蓋範圍；以及簡化無線電基地站申
請的審批流程。 

 

❖ 高效能運算中心／數據中心：盡早公布可能發展為數據
中心的位置和規模；制訂和頒布數據中心的標準；以及
闡明建設高效能運算數據中心或其他符合香港未來發展
的基礎設施的發展方向。 

 

❖ 電子支付：進一步推動企業對消費者（B2C）市場採用快速
支付系統（「轉數快」）；呼籲電子支付服務提供者為中小型
企業（中小企）提供交易和管理成本較低的實惠套餐；探討
利用「轉數快」及「智方便」開發官方流動支付入門網站的
可行性；以及與本地銀行合作推廣，以覆蓋更廣及更具成本
效益方式推動電子支付方案，包括數字貨幣。 

 

❖ 企業身份（Corp ID）：為企業建立統一的數碼身份，使
他們能夠與消費者、商業夥伴和政府進行交易。 

 

❖ 地理位置編碼系統：考慮開發獨特的二維地理編碼系統，按
現有的地理地址邏輯為建築物地址分配座標，以促進以數字
為基礎的經濟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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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 推動數據成為數字經濟的關鍵驅動力  

 

5. 提供更多數據以促進香港的數據流動（2年內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採取措施促進數據的可用性和開放性；發布全面且

有組織的政府數據目錄；鼓勵私人和公營部門開放更多數據並提供

誘因，以及宣傳開放數據帶來的好處；建立清晰的數據共享指南和

框架；以及將商業數據通和授權數據交換閘的覆蓋範圍擴大到其他

行業。 

 

6. 促進跨境數據流動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採取措施，以支持便利與內地以及世界各地其他貿

易夥伴的數據交換與合作；將現行便利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數據流動

的機制延伸至其他內地省市及世界其他地區；開發和實施穩健的數

據治理框架，以處理數據管理涉及的法律、道德和技術方面的問題；

以及探索與其他經濟體在數據交換及互通性方面合作的機會。 

 

 

D.  加速數字轉型  

 

7. 推廣營商驅動因素並促進能力構建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頒布與商業活動相關的公共服務數字化計劃和時間

表；向中小企提供誘因或抑制措施，以加快其採用電子選項，包括

電子支付；構建一站式入門網站，方便中小企取得與數字轉型相關

及數字技能培訓計劃的資訊和支援；為中小企開發一套自我評估工

具，以評估其數碼化成熟度；以及長遠而言，考慮定期進行全港中

小企數碼化成熟度基準測試。 

 

8. 支持與援助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考慮將零售及餐飲業作為數碼港的數碼轉型支援先

導計劃的目標受益者，並向他們提供財政支持，鼓勵中小企採用訂

閱模式的企業資源規劃和類似以雲端為主的業務應用程序套餐；以

及探索建立環境、社會和治理（ESG）數據提交平台，以實現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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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化，並採用綠色分類法來強化有關 ESG的報告。 

 

 

E.  制定可持續的人才策略 

 

9.  制定全面的人力資源策略以吸引、保留和培養數字人才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在數字人才發展上清楚界定各政府決策局／部門的

角色與責任；定期對數字技能分類進行分析和檢視；加速檢討大學

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授課課程關於 20%的非本地學生配額；檢視不

同政府資助院校提供的各類數字相關課程，以明確分工及制訂課程

設置，以便配合香港資歷架構；鼓勵培訓機構與行業和企業合作設

計培訓方案、提供實習和提供行業認證；制訂更多粵語短期在職訓

練課程；以及擴大僱員再培訓局的服務對象範圍，讓更多成人能夠

獲得發展數字技能的培訓和支援。 

 

10.提升全民的數字素養和能力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提高全民數字素養和能力；將數字素養納入學校和

大學的課程，並為教師提供必要的資源和培訓；檢視對成人參加數

字課程的財政支援；以及探討跨境資歷互認及將國家培訓和考試本

地化的安排，方便更多港人取得相關資歷。 

 

11.促進非本地人才來港工作（3-5年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更積極支援非本地人才與香港企業的配對交流，讓

他們聯繫起來；擴大「往來港澳人才簽注」指定活動範圍，便利中

等技術數字人才短期入境；檢討大專及研發機構的研發資助要求，

以促進聘用外地人才；建立一個平台以匯集大灣區內的數字人才進

行知識交流、社交、協作和分享最佳實踐，並支持大灣區人才來港

工作；以及鼓勵香港的大學及大專院校與其大灣區分校或其他地區

內院校合作，在數字經濟科技教育框架下發展切合香港所需的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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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吸引及培育示範企業（2年內） 

 

委員會建議政府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，吸引及培育科技示範企業；

將「培育本地人才發展」列為政府創新科技支援工作的主要表現指

標或評核標準之一。 

 

 

1.3  數字經濟不斷發展，政府需要不斷更新並堅定落實相關建議。

委員會備悉政府在蘊釀上述建議期間，已經就委員會提出的一些初步

建議採取行動。委員會亦認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成功有賴適時的行動、

靈活處理和不斷優化，以應對數字經濟的動態性質。委員會期望政府

將這些建議納入其政策、資源規劃和行動綱領內，並適時讓持份者和

公眾瞭解進展。 

 

 

 

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 

2024年 2月 


